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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股份權益及恢復買賣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董事會宣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聯滙（香港）實業有限公司（「聯滙」）與目

標公司的現時所有股東（獨立第三者）（「賣方」）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訂立臨時

買賣合約（「臨時合約」）。根據臨時合約，聯滙同意購入及賣方同意賣出目標公司

的100%股份權益（包括目標公司在臨時合約內所列明的唯一物業及約$4,523,760

港元之現股東貸款），購入價為$45,380,000港元（「該收購」）。目標公司主要持有

位於九龍窩打老道76A號地舖連閣樓的物業（「該物業」）以作投資用途。購入價

乃按公平磋商後根據正常商業條款釐定。 

 

按上市規則第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上午九時起短暫停止在聯交

所進行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上

午九時起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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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宣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聯滙與獨立第三者賣方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

訂立臨時合約。根據臨時合約，聯滙同意購入及賣方同意賣出目標公司的100%股份

權益(包括目標公司在臨時合約內所列明的唯一物業及約$4,523,760港元之現股東貸

款），購入價為$45,380,000港元。目標公司主要持有該物業以作投資用途。購入價乃

按公平磋商後根據正常商業條款釐定。 

 

臨時合約 

 

日期： 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 

 

賣方： (1)  六合塑膠原料有限公司， 

 (2)  吳子超， 

 (3)  譚敏儀， 

 (4)  楊鐵碧， 

 (5)  林瑞娟， 

 (6)  湯金標， 

 (7)  湯永樂， 

 (8)  梁桂珠， 

 (9)  梁志源， 

 (10) 湯蕙連， 

 (11) 湯耀傑，及 

 (12) 湯耀嵐。 

 

 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目標公司之每一

股東及其最終實益擁有者為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指具上市

規則所賦予之涵義）以外之獨立第三者。 

 

買方： 聯滙（香港）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所收購的股份 

  權益： 
 

巧基投資有限公司（「目標公司」）的所有股份權益。目標公司為一

間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截

至本公佈日期止，其已發行股本為$10,000港元。 

   

先決條件： (1) 根據臨時合約，賣方須賣出及買方須購入目標公司的100%股份

權益(包括該物業的全部權益)； 

 (2) 買方同意一併購入現有租約，並接受該物業根據物業轉易及財

產條例第13及13A條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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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賣方須證明該物業的業權良好及須將該物業的樓契交予買方律

師查核； 

 (4) 買方須完成就目標公司之業務、財務、法律及其他方面的盡職

調查； 

 (5) 買方知悉該物業附有屋宇署所發出的大廈維修命令（編號

INVO00371/K/10/TE），並同意連同該命令之權責一併購入；及 

 (6) 該物業如有僭建、加建物，買方不能以此作為拒絕或拖延成交

之理由。 

 以配合買方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調查，賣方承諾於臨時合約日期起

計14日內向買方或買方律師交付有關目標公司文件及有關該物業

之所有樓契。如上述任何一項條款未能於成交日或之前達成（或獲

買方豁免），買方有權取消該合約下擬進行的交易，而賣方或賣方

律師亦須立即退回買方已付之首期及第二期訂金。 

 

其他協議條件： (1) 於成交日，買方支付代價餘款的同時，賣方須作下列安排： 

 

 (a) 將出售股份轉讓並登記於買方或其指定人的名下； 

 (b) 將目標公司的一切有關文件交予買方； 

 (c) 將所有目標公司已出售的股份股票及未發行的股票交予買

方； 

   (d) 賣方均辭退公司之董事職位，並安排委任買方或其指定人成

為目標公司的新任董事； 

 (e) 結束目標公司所有銀行戶口。於成交日前之現金及租金收入

乃屬於賣方，賣方唯需自行承擔該等款項所引起的稅項（如

有）； 

 (f) 安排目標公司召開董事會通過及承認上述的一切安排; 

    (g) 租金按金將在代價餘款中扣除；及 

 (h) 於成交時股東債權人需簽署貸款轉讓契約，將$4,523,760港元

的債項轉給買方或其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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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賣方保證及擔保買方如下： 

 

 (a) 賣方擁有目標公司的全部股份權益，目標公司並沒有其他股

東； 

 (b) 出售股份沒有任何抵押或其他按揭或產權負擔； 

 (c) 於成交日期前目標公司不得發行新股、分紅或増減其資產； 

 (d) 除$4,523,760港元的股東債項外，賣方須保證目標公司沒有任

何負債或法律訴訟正在進行中，若日後有任何在成交日當日

或之前已存在的債務或訴訟所引起的有關財務法律責任，需

由賣方全權負責； 

 (e) 目標公司已遵守所有法例及法令之規定，包括公司條例所定

的各項；及 

 (f) 除$4,523,760港元的股東債項外，目標公司於交易完成時並無

任何尚未償還的借貸或借貸性質的債務或其他信貸或負責

（不論是實際或或然負債）或遞延稅項責任。 

 

代價： $45,380,000港元。 

 

 購入價乃賣方及買方以現時同區樓宇之市值作為標準，按公平磋商

後釐定。 

 

付款條款： (a) 初步按金$3,000,000港元已於簽訂臨時合約時由買方支付予賣

方代表律師； 

 

 (b) 進一步按金$1,538,000港元將於簽訂正式買賣合約時（即二零一

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或之前）由買方支付予賣方代表律師；及 

 

 (c) 代價之餘款$40,842,000港元將於完成收購事項時由買方支付予

賣方代表律師。 

 

完成日期: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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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的資料 

 

目標公司巧基投資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其法定股本及已發行股本均為$10,000港元。截至本公佈日期止，目標

公司由六合塑膠原料有限公司（11.1%）、吳子超（11.1%）、譚敏儀（11.2%）、楊鐵

碧（11.1%）、林瑞娟（11.1%）、湯金標（11.1%）、湯永樂（11.1%）、梁桂珠（6.1%）、

梁志源（5.0%）、湯蕙連（3.7%）、湯耀傑（3.7%）及湯耀嵐（3.7%）共同擁有。 

 

目標公司主要持有一位於九龍窩打老道76A號地舖連閣樓的物業作投資之用。地舖及

閣樓之建築面積分別約1,578平方呎及1,300平方呎。該物業現時租賃予地產代理。租

約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到期，每月租金為$88,000港元（不包括政府差餉及管理

費）。該物業之用途將於購入後維持不變。本集團預計是次收購可帶來每年租金收入

約$1,056,000港元及每年除稅前溢利約$980,000港元。 

 

目標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中小企財務報告

準則（「SME-FRS」）編制之已審核資產淨值為$1,231,034港元。該已審核財務報表乃

按歷史成本慣例。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兩年止按SME-FRS編制之已審核業

績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已審核）  （已審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除稅前（虧損） (92,087)  (22,384) 

    

除稅後（虧損） (97,915)  (23,825) 

 

進行收購事項之原因 

 

董事會認為該收購事項可分散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董事會相信該收購事宜將提

升本集團營運表現、資產凈值及收益來源。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

購事項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及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是次收購，將由本公司之內部資金繳付。完成收購事項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

的全資附屬公司，其財務業績將合併於本公司之綜合賬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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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物業股票投資、物業發展及證券買賣。 

 

按上市規則第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上午九時起短暫停止在聯交所

進行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上午九

時起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臨時合約，買方收購該目標公司之全部股份權益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永發置業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代價」 指 該收購之購入價$45,380,000港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正式協議」     指 賣方及買方就買賣該目標公司的全部股份權益將予訂立之

正式買賣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獨立第三者」    指 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及獨立

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和獨立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具上市規

則所賦予之涵義）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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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物業」      指 九龍窩打老道76A號地舖連閣樓 

 

「臨時合約」 指 賣方及買方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就買賣目標公司的全部

股份權益而訂立之臨時買賣合約 

 

「買方」         指 聯滙（香港）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賣方」         指 (1)  六合塑膠原料有限公司， 

  (2)  吳子超， 

  (3)  譚敏儀， 

  (4)  楊鐵碧， 

  (5)  林瑞娟， 

  (6)  湯金標， 

  (7)  湯永樂， 

  (8)  梁桂珠， 

  (9)  梁志源， 

  (10) 湯蕙連， 

  (11) 湯耀傑，及 

  (12) 湯耀嵐。 

  為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以外之獨立第三者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巧基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成立的公司。目標公司由

六合塑膠原料有限公司（11.1%）、吳子超（11.1%）、譚敏

儀（11.2%）、楊鐵碧（11.1%）、林瑞娟（11.1%）、湯金標

（11.1%）、湯永樂（11.1%）、梁桂珠（6.1%）、梁志源

（5.0%）、湯蕙連（3.7%）、湯耀傑（3.7%）及湯耀嵐（3.7%）

共同擁有 

永發置業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伍時華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執行董事為伍時華先生、伍大偉先生及伍大賢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蘇國樑先生及蘇國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陸海林博士、吳志揚博士及陳雪菲女士，而伍國

芬女士為伍時華先生之替任董事。 


